学院专业（教学）带头人、专业负责人、骨干教师选拔报送要求
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：

根据《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（教学）带头人、骨干教师选拔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负责人选拔、培养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请按条件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，对审查合格人员，经过本部门评议后确定推荐人选，并将推荐人选材料报送学院人事处，相关报送材料如下：

1、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（教学）带头人、专业负责人、骨干教师申报表（本人、院系签字盖章，报人事处汇总后统一进行审核）

2、符合教研、科研成果要求的论文、教材（原件，不超过六篇、部）
3、符合教研、科研成果要求的荣誉证书复印件，教研、科研项目结题证明或立项证明（附阶段性方案）的复印件（经核实后，加盖部门公章）
4、专业（教学）带头人、专业负责人、骨干教师拟推荐人员简表（附件3）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njjyrsc@njci.cn。
报送时间：2014年5月22日前
要求：材料装档案袋根据自身材料情况打印目录报送。

